


行政许可机关的告知

根据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行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

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国能发资质〔2021〕 37号) , 行

政许可机关就告知承诺制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 (发电类)行政

许可事项告知如下。

一、 审批依据

1.《行政许可法》

2.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722号)

3.《电力监管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432号)

4.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 (国家电监会 9号令 经国

家发展改革委2024年第11号令修订)

二、 法定条件

1.具有法人资格。

2.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财务能力。

3.生产运行负责人、 技术负责人、 安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

人具有3年以上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历， 具

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书。

4.发电项目建设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或者核准。

5.发电设施具备发电运行的能力。

6.发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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